
附件3
上海市消防救援局政府专职消防员招聘
政策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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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府专职消防员的岗位性质、用工形式和工作地点？
答：政府专职消防员身份属性为政府聘用人员，采用劳动合同用工制度，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度，工作时间需24小时驻勤。正式上岗前需接受为期6个月的岗前培训，培训期内，由培训单位统一安排集中休假；完成培训任务并通过试用期考核后，根据工作需要，分配至各支队下属的消防救援站工作。
2、政府专职消防员享受怎样的职业保障？
答：根据上海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上海市消防救援队伍职业保障的意见》，政府专职消防员工资福利待遇，按照我市现行有关政策规定执行，并根据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适时调整，所需经费由市、区两级财政保障；符合规定条件的，纳入本市住房保障范围，并根据上海市有关政策予以优先保障；表彰奖励纳入了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群团组织表彰奖励范围；在公共医疗服务、交通出行等方面享受优待政策；政府专职消防员凭有效证件参观游览公园、风景名胜区、面向公众开放的文物和博物馆单位等，享受减免门票、优先通行等优待。
3、政府专职消防员享受怎样的在沪落户政策？
答：政府专职消防员在申办居住证转办常住户口时，技能等级由市消防救援总队自主评定；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从事本市政府专职消防员工作，在申办本市户籍时，享受重点扶持用人单位相应加分；在申办居住证积分时，本市政府专职消防员达到一定技术等级水平，可取得相应积分，达到居住证积分标准分值的人员，享受本市相应公共服务；政府专职消防员配偶及子女随迁按现行政策规定执行。
4、政府专职消防员享受怎样的工作待遇？
单位为政府专职消防员办理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和补充住房公积金，提供工作期间的食宿和服装；政府专职消防员按规定享受年休假和单位安排的年度职业健康体检。
5、政府专职消防员有什么样的职业发展和激励制度？
答：在职业发展空间方面，设立了站长（政治指导员）、副站长（副政治指导员）、站长助理、分队长、副分队长、班长、副班长等职务，以及5个级别的岗位技术等级，建立了行政职务晋升和技术等级晋级的职业发展“双通道”；政府专职消防员符合《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办法(试行)》条件，工作表现突出的，优先推荐参加消防员招录，被正式录用的，从事专职消防员工作年限计入工作时间，授予相应的消防救援衔。在奖励荣誉方面，设立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嘉奖等奖项，并可申请加入中国共青团、中国共产党，对做出突出贡献的政府专职消防员推荐至地方各级组织给予表彰奖励；在奖金方面，设置了月度、年度绩效考核奖励，建立了奖优罚劣的薪酬体系。
6、政府专职消防员入职的政审有什么要求？
答：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本人、家庭成员没有违法犯罪记录，本人没有严重违纪、被开除公职或辞退等不良记录，无参加非法组织情况，无吸毒、赌博、打架斗殴等不良行为，本人征信报告无严重不良记录;热爱消防事业，自觉遵守单位制定的各项规定制度，服从管理，安心工作，有志为保卫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做贡献。
7、政府专职消防员入职时对身心健康有什么要求？
答：政府专职消防员入职的体检参照《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陆勤人员）执行，不合格的不予录用。基于消防救援职业的特殊要求，对已评定残疾等级和有严重伤病治疗记录等不适宜从事消防救援工作的，不予录用。心理测试不合格的人员不予录用。
8、应聘人员如何参加应聘考核、体检和政审？
答：应聘人员要及时关注上海消防招聘管理平台内的信息，注意接听接收电话短信通知，按照通知要求的具体时间、地点参加应聘考核。应聘人员必须携带本人身份证、户口簿、居住证、学历证书、驾驶证、退出现役证、工作经历证明、相关职业技能证书等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考核结束后，按照招录单位通知要求参加体检和政审。
9、对编造假文凭、假证照、考试作弊等弄虚作假行为的报考者应如何进行处理？
答：一经发现并查实，立即取消其考试、录用资格。
10、对广大考生的特别提示。
此次招聘由上海市消防救援局组织，不委托任何代理机构或个人开展招聘工作，不组织任何考前辅导或培训，不收取任何报名考试费用。特别提醒广大考生不要相信任何非官方网站发布的招聘和培训信息，不要向培训机构和网站提供个人资料以免被非法利用。
